
二零一九年五月七日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

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 

引言 

本文件旨在介紹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及警方

使  用有關車輛的原則。  

背景 

2. 香港居民有合法集會、遊行和示威的自由和權利。

警方一直根據香港法律，以公平、公正和不偏不倚的態度

處理所有公眾活動。一直以來，警方的方針是致力取得

平  衡，一方面盡量便利合法及和平的公眾集會及遊行順利

舉行，另一方面亦須致力減低這些活動對公眾及道路使用

者的影響，並確保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。

3. 警隊的職責是採取合法措施以維持公共秩序及公共

安全。若有人以激進手法進行違法行為，或若公共秩序、

公共安全及市民生命及財產受到威脅，警務人員必須根據

實際情況作出專業判斷，採取適當行動，包括調配適當的

人手及裝備、啓動適當的行動計劃、考慮是否需要使用適

當的武力、考慮所使用的武力應透過何等裝備可達到等，

以防止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被破壞。特區政府一向呼籲，

參與公眾活動的人士在表達訴求時，應遵守法律，和平有

序，不應有任何破壞公共秩序或暴力的行為。

4. 警方在檢視近年處理大型公眾集結的經驗後，認為

要有效處理大型、持續及在多處地點同時發生的公眾集

結，以及在此期間可能出現的違法行為，有關裝備需要提

升。警方亦注意到法國、德國、比利時等國家在處理大型

公眾集結或暴亂時有使用配備噴水裝置的車輛，以便警隊

處理不同情況。因此，警方在 2015-16 年度展開採購三部配

備噴水裝置的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的程序，目的是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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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隊增加多一個行動裝備的選項，以便在有需要時用以驅

散使用暴力衝擊的示威人士，或制止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及

公共秩序的行為，並在為達至以上目的時，在示威人士與

警察之間製造安全距離，減少示威者和警察因正面衝突而

受傷的機會。  

 

5. 三部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已於 2018 年年中運

抵香港。經裝嵌及檢驗以確保符合機電安全標準後，有關

車輛於 2018 年 9 月交予警方進行測試和培訓。警方已於

2019 年 3 月完成草擬有關車輛的操作指引，預計有關車輛

將於 2019 年下半年投入服務。  

 

 

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的主要設備 

 

6. 警隊購入的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每部長 8 米，

闊 2.55 米。車輛設有一個水箱和催淚溶液儲存裝置。車輛

頂部配置了兩枝專門用作驅散暴力衝擊人士的噴水裝置。

車輛噴出的水柱，有不同的模式及用途。因應行動需要，

操作人員可選用噴灑或是水柱模式，車輛亦可噴射催淚水

劑。另外，車輛有保護性噴水裝置和保護灑水噴嘴，在有

需要時可用作防衛噴射和滅火，以保護車輛。  

 

7. 為了能夠實時拍攝及記錄事件現場和使用噴水裝置

的情況，用作日後檢討或調查之用，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

車」安裝了數碼攝錄機以拍攝外圍情況。「人群管理特別

用途車」也配置了話音廣播系統，可向示威者有效地發出

警方的勸喻、警告或其他訊息。  

 

8. 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主要裝備的圖片載於

附  件。  

 

 

操作 

 

9. 自有關車輛運抵香港以來，警方一直謹慎地擬訂有

關操作指引，並進行有效和全面的培訓，以確保教官和操

作人員能清楚掌握車輛的性能和操作，並能有效、安全地

使用有關車輛，以及配合行動部署。警方已完成草擬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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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的操作指引。由於「人群管

理特別用途車」的使用指引屬行動細節和涉及警方戰術部

署，不適宜公開，以免影響警方行動的能力和效果。總括

來說，指引的要點包括：  

 

（ a）  警方只會在已經出現以下至少一個結果的大

範圍或嚴重公眾騷亂中，或風險評估顯示有

可能出現大範圍或嚴重公眾騷亂及以下至少

一個結果時，才考慮部署「人群管理特別用

途車」：  

 

(i) 嚴重傷亡；  

(ii) 財產被大肆破壞；或  

(iii) 通過佔用主幹道擾亂或非法堵塞交通，

對公共秩序和 /或公眾安全造成重大

影  響。  

 

（b）  當警方必須使用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的

噴水裝置時，必定會跟從幾項重要原則，

包  括：  

 

(i) 在現場情況許可下，警務人員會先作出

警告，示意將使用有關裝置；  

(ii) 在使用有關裝置之前，警方會在實際可

行的情況下，讓有關人士有機會遵從警

方的指令；  

(iii) 只使用為達到合法目的而合理地使用需

要的噴水模式；以及  

(iv) 在 達 到 目 的 後 ， 立 即 停 止 使 用 有 關

裝  置。  

 

10. 符合上述第 9(a)段的情況下，警務處助理處長 (行動 )

可授權調配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執行相關任務或處候

命狀態。現場指揮人員 (不低於總警司階級 )亦可因應相關實

際現場情況請求調配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。  

 

11. 調配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的目的是透過驅散使

用暴力衝擊的群眾，製造示威人士與警察之間的安全距

離，甚至分隔衝突的群眾，從而保護生命和財產。部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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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也可以制止暴力和激進的行為，

以維持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。  

 

12. 警方會注意在公眾騷亂中使用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

車」的噴水裝置可能帶來的風險。警方在使用噴水裝置

時，只會針對暴力衝擊行為，而非個別示威人士。當達到

目的後，警方會立即停止使用有關裝置。  

 

 

訓練 

 

13. 在培訓方面，警方會要求所有操作人員在使用該車

輛前必須接受有關的駕駛、操作及安全訓練，並嚴格遵守

相關守則及指引。所有操作有關車輛人員均須接受五日的

訓練，當中包括車輛基本操作、安全指引等，使人員能掌

握技巧，安全和有效地操作車輛及車上的裝置。  

 

14. 警方已於 2018 年 8 月底安排車輛製造商為人員作

培訓和示範，並於同年 12 月派員到有使用同類型車輛經驗

的國家，與當地的執法機關人員進行交流。警方亦正計劃

與更多的海外執法機關進行相互交流，以加強使用有關車

輛的經驗及知識。  

 

 

總結 

 

15. 特區政府一直尊重市民表達意見、言論及集會的

自  由和權利。在處理大型公眾集結時，「人群管理特別用

途車」讓警方有一個行動選擇，制止危害公共秩序及公共

安全的行為。若示威人士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，並

聽從警方的勸喻，以及不作出暴力衝擊或違法行為，警方

便無須使用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。警方會繼續以專業

的態度，依法、公平、公正地處理公眾活動。警方也需要

廣大市民通力合作，奉公守法，合力維持社會秩序。  

 

 

 

保安局 

香港警務處 

二零一九年四月



附件 

  

「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」的主要裝備 

 

 

 

(1,2) :左右車頂噴水裝置  

(3) :車頭保險槓噴水裝置  

(4,5) :左右車頂 360 度攝錄鏡頭  

(6) :水箱及催淚溶劑儲水缸位置  

(7) :入水裝置位置   

( 2 )  ( 1 )  

( 5 )  

( 4 )  

( 6 )  

( 7 )  

( 3 )  




